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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【批註條款之訂定及構成】  
本「 友 邦人 壽 投 資標 的 異 動 批註 條 款」（ 以下 簡
稱 本批 註 條 款），適 用 於「友 邦 人壽 愛 您 一生 變
額 萬能 壽 險 」 (以下 簡 稱 本 契約 )。  
本 批註 條 款 構成 本 契 約 之 一部 分，本 契約 之 約 定
與 本批 註 條 款牴 觸 時，應 優 先 適 用 本 批 註 條 款 。 
本 批註 條 款 未約 定 者 ， 悉 依本 契 約 之約 定 。  

第二條  【投資標的之適用】  
本 批註 條 款 生效 後，除 本 公 司原 提 供 本契 約 要 保
人 選擇 之「 投 資 標的 」外，要 保 人尚 可 依 本批 註
條 款之 約 定，將 附表 一 所 列 之「 投資 標 的」作 為
投 資之 選 項 。  

第三條  【貨幣單位與匯率計算】  
本 批註 條 款 若有 現 金 給 付「 投 資標 的 」之 收 益 分
配 時， 應 以 新臺 幣 為 貨 幣 單位 。  
本 批註 條 款 附表 一 所 列「 投 資標 的」之 計 價貨 幣
非 為新 臺 幣 時， 其 匯 率 計 算方 式 約 定如 下 ：  
一、「 投資 標 的 」之 購買（ 或 轉入 ）：本 批 註 條

款 附表 三 所 示之「 資 產 評 價 日 」本 契 約 匯率
參 考機 構 接 近上 午 十 一 時 即期 賣 出 匯率 。  

二、「 投資 標 的 」之 賣出（ 或 轉出 ）：投 資 標 的
發 行或 經 理 機構 通 知 本 公 司所 賣 出 （轉 出 ）
「 投資 標 的 單位 淨 值」當 日 本契 約 匯 率參 考
機 構接 近 上 午十 一 時 即 期 買入 匯 率。但 本 公
司 每月 依 本 契約 第 十 二 條 扣除 應 付 之「 保 險
成 本」與「 保 單管 理 費」時，改 依本 批 註 條
款 附表 三 所 示之「 資 產 評 價 日 」本 契 約 匯率
參 考 機 構 接 近 上 午 十 一 時 即 期 買 入 匯 率 計
算 。  

三、若 當次 申 請「 投 資 標 的」之 轉換 或 依 本 批註
條 款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約 定 辦 理 收 益 分
配 之再 投 入 時，該 轉 入及 轉 出之「 投資 標 的 」
均 為相 同 外 幣計 價 者，則 無 前述 幣 別 轉換 之
適 用。  

四 、「 投 資 標的 」 之 收 益 分配 ： 如 「投 資 標 的」
之 收 益 分 配 依 本 批 註 條 款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第
二 款之 約 定 以現 金 給 付 者，以 該 金額 實 際 分
配 予 保 戶 當 日 之 前 一 營 業 日 本 契 約 匯 率 參
考 機構 接 近 上午 十 一 時 即 期買 入 匯 率計 算 。 

第四條  【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】  
本 批註 條 款 所提 供 之「 投 資 標的 」如 有 收 益分 配
之 約定 者，本 公 司 應 以收 益 分配 之 比 例將 該 金 額
分 配 予 要 保 人 。 要 保 人 得 選 擇 下 列 方 式 之 一 給
付，要 保人 如 未 選擇 時，則 由本 公 司 依本 項 第 一
款 收益 分 配 之再 投 入 方 式 給付 ：   
一 、收 益 分 配之 再 投 入  

本 公司 應 以 收受「 投資 標 的」收 益 分配 金 額
之 次一「 資 產評 價 日 」為 買 入基 準 日，並 依
收 益 分 配 金 額 及 本 批 註 條 款 附 表 三 之 買 入
評 價時 點 該「投 資 標 的單 位 淨值 」換 算單 位
數 ，並 置 於 本契 約 項 下 的 保單 帳 戶 中。  

二 、現 金 給 付  
本 公 司 應 於 投 資 標 的 發 行 或 經 理 機 構 收 益
分 配金 額 之 實際 分 配 日 起 算一 個 月 內，將 收
益 分配 金 額 以現 金 給 付 給 要保 人。但因 可 歸
責 於 本 公 司 之 事 由 致 未 在 前 開 期 限 內 為 給
付 者， 應 按 年利 一 分 加 計 利息 給 付 。  

若 單一「 投資 標 的」收 益 分 配金 額 未 達新 臺
幣 一 千 元 或 達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但 要 保 人 未 提
供 當時 有 效 匯款 帳 戶 者，則 當次 收 益 分配 金
額 將 改 以 本 項 第 一 款 收 益 分 配 之 再 投 入 方
式 給付 。  

第 一 項 若 於 收 益 分 配 實 際 分 配 日 前 本 契 約 已 終
止 或停 止 效 力、收 益 分配 實 際分 配 日 已超 過 有 效
期 間 屆 滿 日 或 其 他 原 因 造 成 無 法 投 資 該 標 的
時 ，本 公 司 將改 以 現 金 給 付予 要 保 人。  
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所 述 收 益 分 配 金 額 如 依 法 應 繳
納 稅捐 時 ， 本公 司 應 依 規 定代 扣 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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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：新增投資標的一覽表  

「 投 資 標 的 」名 稱  簡  稱  類 別  
計 價  

幣 別  

收 益 分 配  

（ 註 ）  

投資標的發行  

或經理機構  

富 蘭 克 林 坦 伯 頓 全 球 投 資 系

列 - 新 興 國 家 固 定 收 益 基 金

美 元  A (Q d i s )股 (本 基 金 有 相

當 比 重 投 資 於 非 投 資 等 級 之

高 風 險 債 券 且 基 金 之 配 息 來

源 可 能 為 本 金 )  

坦 伯 頓 固 收 季配  債 券 型  美 元  
有  

(每 季 )  

坦 伯 頓 國 際 服 務

有 限 公 司  

富 蘭 克 林 坦 伯 頓 全 球 投 資 系

列 - 全 球 債 券 基 金 美 元

A(Mdi s ) 股 ( 本 基 金 之 配 息 來

源 可 能 為 本 金 )  

坦 伯 頓 全 球 月配  債 券 型  美 元  
有  

(每 月 )  

坦 伯 頓 國 際 服 務

有 限 公 司  

富 蘭 克 林 坦 伯 頓 全 球 投 資 系

列 - 美 國 政 府 基 金 美 元

A(Mdi s )股  

坦 伯 頓 美 國 月配  債 券 型  美 元  
有  

(每 月 )  

坦 伯 頓 國 際 服 務

有 限 公 司  

富 蘭 克 林 坦 伯 頓 全 球 投 資 系

列 - 亞 洲 債 券 基 金 美 元

A(Mdi s ) 股 ( 本 基 金 之 配 息 來

源 可 能 為 本 金 )  

坦 伯 頓 亞 洲 月配  債 券 型  美 元  
有  

(每 月 )  

坦 伯 頓 國 際 服 務

有 限 公 司  

富 達 基 金  -  歐 洲 高 收 益 基

金  A  股 月 配 息 美 元 避 險 (本

基 金 主 要 係 投 資 於 非 投 資 等

級 之 高 風 險 債 券 )  

富 達 歐 洲 高 收  債 券 型  美 元  
有  

(每 月 )  

F IL  I nve s tm en t  

Managem en t  

(Luxem b our g )  S .A .  

富 達 基 金  -  美 元 債 券 基 金  

A  股 美元 月 配 息  
富 達 美 元 債 券  債 券 型  美 元  

有  

(每 月 )  

F IL  I nve s tm en t  

Managem en t  

(Luxem b our g )  S .A .  

富 達 基 金  -  美 元 高 收 益 基

金  A  股 美 元 月 配 息 (本 基 金

主 要 係 投 資 於 非 投 資 等 級 之

高 風 險 債 券 )  

富 達 美 元 高 收  債 券 型  美 元  
有  

(每 月 )  

F IL  I nve s tm en t  

Managem en t  

(Luxem b our g )  S .A .  

富 達 基 金  -  全 球 入 息 基 金  

A  股 F1 穩 定 月配 息 美 元 (本

基 金 之 配 息 來 源 可 能 為 本

金 )  (本 基 金進 行 配 息 前未 先

扣 除 行 政 管 理 相 關費 用 )  

富 達 全 球 入 息  股 票 型  美 元  
有  

(每 月 )  

F IL  I nve s tm en t  

Managem en t  

(Luxem b our g )  S .A .  

註 ： 「 投 資 標 的 」 有無收 益 分 配 及 其 分 配 頻率係 以 「 投 資 標 的 」 公開說 明 書 /投 資 人 須 知 所 載為 準 ； 若 該

「 投 資 標 的 」具 有 收 益分 配 ， 其 約 定給 付 方 式詳 見 本 批 註 條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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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：新增投資標的之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表  

「 投資 標 的 」名 稱  申 購手 續 費  
經 理 (管 理 )費  

(每年 )  

保 管費  

(每年 )  
贖 回手 續 費  

富 蘭 克 林 坦 伯 頓 全 球 投 資 系 列 - 新

興 國 家 固 定 收 益 基 金 美 元  A (Qd i s )

股 ( 本 基 金 有 相 當 比 重 投 資 於 非 投

資 等 級 之 高 風 險 債 券 且 基 金 之 配 息

來 源 可 能 為 本 金 )  

無  1 . 0 0%  0 . 01%~ 0 . 14%  無  

富 蘭 克 林 坦 伯 頓 全 球 投 資 系 列 - 全

球 債券 基 金 美 元 A(Mdi s )股 (本 基 金

之 配 息 來 源 可 能 為本 金 )  

無  0 . 7 5%  0 . 01%~ 0 . 14%  無  

富 蘭 克 林 坦 伯 頓 全 球 投 資 系 列 - 美

國 政府 基 金 美 元 A(Mdi s )股  
無  0 . 6 5%  0 . 01%~ 0 . 14%  無  

富 蘭 克 林 坦 伯 頓 全 球 投 資 系 列 - 亞

洲 債券 基 金 美 元 A(Mdi s )股 (本 基 金

之 配 息 來 源 可 能 為本 金 )  

無  0 . 7 5%  0 . 01%~ 0 . 14%  無  

富 達 基 金  -  歐 洲 高 收 益 基 金  A  股

月 配 息 美 元 避 險 ( 本 基 金 主 要 係 投

資 於 非 投 資 等 級 之高 風險 債 券 )  

無  
1 . 0 0%  

(上限 1 . 50%)  
0 . 0 03% -  0 . 3 5%  無  

富 達 基 金  -  美 元 債 券 基 金  A  股 美

元 月配 息  
無  

0 . 7 5%  

(上限 1 . 50%)  
0 . 0 03% -  0 . 3 5%  無  

富 達 基 金  -  美 元 高 收 益 基 金  A  股

美 元 月 配 息 ( 本 基 金 主 要 係 投 資 於

非 投 資 等 級 之 高 風險 債券 )  

無  
1 . 0 0%  

(上限 1 . 50%)  
0 . 0 03% -  0 . 3 5%  無  

富 達基 金  -  全 球 入 息基 金  A  股 F 1

穩 定 月 配 息 美 元 ( 本 基 金 之 配 息 來

源 可 能 為 本 金 )  (本 基金進 行 配 息 前

未 先 扣 除 行 政 管 理相 關費 用 )  

無  
1 . 5 0%  

(上限 1 . 50%)  
0 . 0 03% -  0 . 3 5%  無  

註 1：上 述各 項「 投資 標 的」之 經 理 (管 理 )費及 保 管 費係 由 各 投資 機 構 所 提 供之 資 料。惟 各 投 資 機 構保 有

日 後 變 更 收 費 標 準 之 權 利 ， 實 際 收 取 費 用 仍 應 以 當 時 「 投 資 標 的 」 公 開 說 明 書 /投 資 人 須 知 之 所 載

或 投 資 機 構 通 知 者 為 準 。 各 投 資 機 構 之 網 址 及 收 取 相 關 費 用 之 最 新 資 料 ， 請 於 本 公 司 網 站

( h t t p s : / /www. a i a . c om . tw)提 供之 本 契 約商 品 說 明 書 查詢 。  

註 2： 經 理 (管 理 )費及 保 管 費已 由 投 資標 的 淨 值 中 扣除 ， 並 不另 外 向 客 戶 收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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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：新增投資標的之  「資產評價日」一覽表  

本公司計算「保單帳戶價值」時係依以下列「資產評價日」為準   

「 投資 標 的 」名 稱  買 入評 價 時 點   贖 回評 價 時 點   轉 出評 價 時 點   轉 入評 價 時 點   

富 蘭 克 林 坦 伯 頓 全 球 投 資 系 列 - 新

興 國 家 固 定 收 益 基 金 美 元  A (Qd i s )

股 ( 本 基 金 有 相 當 比 重 投 資 於 非 投

資 等 級 之 高 風 險 債 券 且 基 金 之 配

息 來 源 可 能 為 本 金 )  

T+1   T+1   T+1   S+1   

富 蘭 克 林 坦 伯 頓 全 球 投 資 系 列 - 全

球 債券 基 金 美元 A(Mdi s )股 (本 基 金

之 配 息 來 源 可 能 為本 金 )  

T+1   T+1   T+1   S+1   

富 蘭 克 林 坦 伯 頓 全 球 投 資 系 列 - 美

國 政府 基 金 美 元 A(Mdi s )股  
T+1   T+1   T+1   S+1   

富 蘭 克 林 坦 伯 頓 全 球 投 資 系 列 - 亞

洲 債券 基 金 美元 A(Mdi s )股 (本 基 金

之 配 息 來 源 可 能 為本 金 )  

T+1   T+1   T+1   S+1   

富 達基 金  -  歐 洲 高 收 益 基 金  A  股

月 配 息 美 元 避 險 ( 本 基 金 主 要 係 投

資 於 非 投 資 等 級 之高 風險 債 券 )  

T+1   T+1   T+1   S+1   

富 達基 金  -  美 元 債 券 基 金  A  股美

元 月配 息  
T+1   T+1   T+1   S+1   

富 達基 金  -  美 元 高 收 益 基 金  A  股

美 元 月 配 息 ( 本 基 金 主 要 係 投 資 於

非 投 資 等 級 之 高 風險 債券 )  

T+1   T+1   T+1   S+1   

富 達 基 金  -  全 球 入 息 基 金  A  股

F1 穩 定 月 配 息 美 元 (本 基 金 之 配 息

來 源 可 能 為 本 金 )  ( 本 基 金 進 行 配

息 前 未 先 扣 除 行 政管 理相 關 費 用 )  

T+1   T+1   T+1   S+1   

註 1： 上表 之 T日 係 指 基 準 日，「 投 資 標的 」 的 買 入、 贖回 及 轉 出 將依 基 準日 之 次 N個「 資 產評 價 日」 (即

T+N日 )計 算 該「 投 資標 的」之 價值。前述 次 N個「資 產 評價 日 」係 參 考「 投 資標 的」公 開 說明 書 及

本 公司 實 務 作業 所 需 時 間 而訂 ， 若 有調 整 本 公 司 將以 書 面 或約 定 之 方 式 通知 要 保 人。  

註 2： 上 表 之 S日 係指 本 公 司實 際 取 得所 有 轉 出 「 投資 標 的 價值 」 之 日 ， 「投 資 標 的」 轉 入 將 依 此日 之 次

N個 「 資產 評 價 日」 (即 S +N日 )計算 該 「 投 資標 的 價 值」 。  

 

 


